关于减免城乡低保、农村五保、城镇“三无”对象、重点优抚对象殡葬基本服务费的通知
各镇人民政府，市各委、办、局、行、社、公司，市各直属单位：

为了贯彻落实民政部《关于进一步深化殡葬改革促进殡葬事业科学发展的指导意见》精神，切实推进惠民殡葬，促进文明办丧，经市政府第三十一次常务会议研究决定，对具有我市常住户籍的下列人员正常死亡，在所在地殡仪馆火化后进入公墓安葬的，减免火化、遗体接运殡葬基本服务费用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1、 减免对象

    1、当月享受城、乡低保人员；

    2、农村五保和城镇“三无”对象；

3、重点优抚对象（不含1954.11-1956.6期间入伍的定补对象、已故老复员军人配偶）。

二、减免项目和标准
1、免收遗体火化费   520元/具

2、免收遗体接运费（遗体接运费按物价局核定标准执行），遗体接运须由殡仪馆指定殡仪车接运。
三、办理程序及经费渠道

殡葬基本服务费免缴采取先预缴后返还的方法实施。丧事承办人将享受对象的原居民身份证、户口簿、一折通等有效证明，提交殡仪馆，由殡仪馆审查并确认后出具退费通知单；丧事承办人持火化费发票、退费通知单到本村公墓安葬亲属骨灰，丧事承办人将村委会出具的骨灰安葬证明，送交镇民政办。各镇（区）民政办于每个季度末十日内汇总统计报市殡管所，经市民政局审核无误后，报市财政局作为拨付殡葬基本服务费的依据，殡仪馆将在收到该款后1周内，打入丧事承办人一折通。各镇（区）必须以惠民殡葬为契机，深入推进殡葬改革，促进骨灰集中安放工作，决不允许出具骨灰安葬假证明，否则将追究当事人的责任。
按规定减免的殡葬基本服务费用纳入年度财政预算。

四、本通知自2010年8月1日起执行。

2010年8月4日
